
 

格式二  置備之安全衛生量測設備及個人防護具 

訓練場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負責人姓名： 

量測設備或個人防護具名稱 
應備 

數量 

單 

位 

實 際

數 量 

廠 牌 規 格 

或  型  號 
備       註 

安全帽 1 頂   一、辦理職業安全管理師、職業衛

生管理師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
員之教育訓練者，須全部置

備。 

二、辦理有害作業主管等之教育訓

練者，應依訓練課程置備必要

之量測設備及個人防護具即

可。 

三、應備數量係最低標準。 

安全鞋 1 雙   

安全帶 1 條   

安全眼鏡 1 個   

防護手套 1 雙   

防護面罩 1 個   

防護衣 1 套   

防護口罩 1 個   

防音防護具 1 個   

電氣絕緣手套 1 雙   

空氣（氧氣）呼吸器 1 台   

檢知器（含檢知管） 1 組   

氣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 組   

粒狀有害物採樣設備 1 組   

可燃性氣體測定器 1 台   

氧氣測定器 1 台   

照度計 1 台   

噪音計 1 台   

三用電表 1 台   

風速計 1 台   

WBGT測定設備 1 組   

檢電器具 1 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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